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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編導言

所謂債的關係，是指特定人得對於特定人請求為某種特定

行為的法律關係。得請求為特定行為的權利稱為債權，擁有該

請求權利的人就是債權人；相對地，必須去做該特定行為的義

務就是債務，負有該義務的人就是債務人。以買賣房屋的關係

而言，買受人可以要求出賣人交付房屋，此時買受人便是債權

人，其權利是請求交付房屋，而出賣人必須交付房屋，交付房

屋是義務，出賣人便是交付房屋這個債務的債務人。

在財產法中，是由債權關係和物權關係構成兩大支柱。本

法第二編便是關於債的規定，而在法條編列上，又可分為債編

通則和各種之債二個章節。債編通則是關於債的關係的總則性

規定，各種之債則是就日常生活上較為常見的債權債務關係，

就其基本關係做例示性的規定，以做為一般人從事該些契約關

係的準據。

債編的規定是從本法第153條到第756條，總計604條條
文，約占本法1225條條文的近半數，由此也可知道債編的重要
性。





債編通則是將債的關係從發生一直到消滅做總則性的規

定，其編排體例依序是債之發生、債之標的、債之效力、多數

債務人及債權人、債之移轉、債之消滅。

第一節　債之發生

債之關係發生的原因在我國民法上規定有五種，分別是契

約、代理權之授與、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但一般

認為代理權之授與並非債之發生的原因，所以實際上真正的債

之發生原因只有四種。

第一款　契約

第153條（契約之成立）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

為成立。

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

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

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通　則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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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本條是規定契約在什麼情況下成立。

契約是由契約雙方當事人意思相合致（亦即互相契合）而

成立的法律行為。例如甲願以3萬元出售他的機車，如果乙只
願意出2萬5,000元，則甲乙之間意思並沒有合致；如果丙願意
出價3萬元購買那一部機車，則甲丙之間的意思相合致，甲丙
間便成立買賣契約。

契約當事人雙方不會平白無故就意思相合致，通常會由其

一方先提出契約的條件及內容，然後再由他方予以同意。在法

律上，先提出訂約條件及內容的那一方，其提出契約條件及內

容的行為就稱為要約，而另一方予以同意的行為稱為承諾，例

如在前述買賣機車的例子，甲提出願以3萬元出賣機車便是要
約的舉動，而丙提出願以3萬元購買機車的行為便是承諾。
一個要約和一個意思相合致的承諾便構成一個契約，本

條所謂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便是指要約和承諾的一致。

只要要約和承諾一致，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成立。例如

交往多年的男友向女友求婚，女友含羞低頭沉默不語，狀極興

奮，此時雖然女方沒有明白說出願意，但仍然可認為雙方有締

約結婚的合意，而可視為默示同意。

關於契約的成立因素中，有些是該契約內容中不可或缺

的，此即本條第2項所稱的「必要之點」，至於其他出現在契
約中的內容，但不是該契約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本條第2
項中所稱的「非必要之點」。契約當事人只要對必要之點意思

相合致，契約就推定為成立，至於其他非必要之點，如果當事

人意思不一致時，則應依該契約的性質決定其應適用的關係。

在學理上，關於必要之點及非必要之點，學者有一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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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方式可供參考。一般把契約內容分成「要素」、「常素」、

「偶素」。「要素」是指契約內容必要之要件，例如在買賣契

約中，買賣標的物（亦即究竟買哪一樣東西）及買賣的價額是

必要的因素，如果對這二項內容都沒有合意，契約便不能成

立。「常素」則是指該內容通常是契約中所必要的構成內容，

但是除去該項內容，契約仍可成立，例如瑕疵擔保責任（民

§349∼361）通常都包括在買賣契約中，但契約當事人仍然可
以約定免除瑕疵擔保責任（民§366）。「偶素」則是讓內容
通常不包括在契約當中，但當事人可以約定把它加進去，例如

一般買賣契約並不會附任何條件（民§99），但當事人可以把
條件加進去，例如附加以政府公布開發計劃作為土地買賣的條

件。

通常，「要素」是所謂必要之點，至於「常素」及「偶

素」則為非必要之點。例如在買賣契約，契約當事人如果已經

就標的物之交付及價金數額互相表示一致，則即使對於履行期

間、交貨地點尚未達成合意，該買賣契約仍被視為成立，至於

履行期間及交貨地點如果當事人雙方有歧見，則法院會依契約

的性質決定之。

第154條（要約之拘束力及要約引誘）

契約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不

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

之意思者，不在此限。

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者，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送，不視為

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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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發出要約的人，在法律上稱為要約人。要約人發出要約

時，他就受到要約的拘束，也就是一旦要約到達相對人，要約

人就不能再反悔，如果相對人就該條件做出承諾，要約人就不

能不接受。例如要約人發出願以1,000萬元出賣某楝房子的要
約，相對人如果答應了，契約就成立，要約人不能再反悔。

不過要約人在發出要約時可以作保留，這就是本條第1項
但書所稱要約時聲明不受拘束的情形。例如發要約時註明「要

約人保留決定權」、「交易條件另行約定」時，相對人即使對

原要約內容承諾，契約仍未成立。

另外，依該事件之性質可認為當事人不受要約內容拘束

者，要約人亦不受拘束，例如服飾店標明「時裝最低五折」，

其意思是有些時裝賣五折，但有些不是，此時相對人就不能要

求服飾店以五折出賣衣服。

本條第2項也就二種常見的交易情形，到底屬於要約與否
做明確的規定。第一種情形是貨物標定賣價陳列，此時視為要

約，因為出賣的東西及賣價都已經非常清楚。另一種情形則是

價目表之寄送，此時因為只有價錢，但貨品之內容、樣式為何

並不清楚，因此不視為要約。

第155條（要約之失效──拒絕）

要約經拒絕者，失其拘束力。

解說

要約一經相對人承諾，契約當然就成立了，但如果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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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要約，不只契約不成立，原要約也失其效力。例如要約人

甲向相對人乙發出以1,000萬元出售某棟房子的要約，乙如果
對該要約拒絕，則縱使拒絕後再想接受該要約，契約也不會成

立。因為原來的要約已經失去效力，除非甲再作一次要約，否

則乙即使後來想要再接受原來1,000萬元的要約，也因為要約
失去效力而沒有辦法成立契約。

第156條（對話要約之拘束力）

對話為要約者，非立時承諾，即失其拘束力。

解說

要約可以用對話的方式，例如二個人面對面商談契約的

條件時即屬這種情形。要約也可以用非對話的方式，例如以信

函、傳真等方式相互交換商討契約條件的情形。

如果以對話的方式為契約，依本條之規定，除非相對人

立刻對要約做出承諾，否則要約就失去效力。例如店員甲向路

過的行人乙兜售商品，如果乙不置可否，默然離去，則契約就

不成立，因為甲兜售商品的要約在乙未立即承諾時已失去其效

力。

第157條（非對話要約之拘束力）

非對話為要約者，依通常情形可期待承諾之達到時期內，相

對人不為承諾時，其要約失其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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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本法第156條是針對以對話方式為要約的情形，本條則是
針對以非對話方式為要約的情形。

如果是以非對話的方式為要約，例如以信函方式寄給相對

人為要約，則依通常情形可期待相對人的承諾會到達要約人，

結果承諾未到達，此時要約也失去其效力。所謂通常情形，是

指在正常情形沒有特殊事由發生時，承諾會到達要約人的時

間。例如以台灣的郵政，掛號信二、三天內一定可以到達，再

加上一段合理的思考期間，如果在這段期間內承諾沒有到達，

則要約就失去其效力。

對於「通常情形」的判斷，是由法院依具體情形做最終的

決定。

第158條（要約之失效──逾限承諾）

要約定有承諾期限者，非於其期限內為承諾，失其拘束力。

解說

前二條的情形，是指在要約中沒有設定承諾期限的情形，

如果在要約中已經約定有承諾期限，則無論是以對話方式或者

以非對話方式為要約，相對人都必須在該設定的承諾期限內做

出承諾，否則要約失其效力。例如在要約中陳明必須在七天內

答覆，否則要約失效，則相對人必須在七天內答覆，否則要約

失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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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條（承諾遲到之通知）

承諾之通知，按其傳達方法，通常在相當時期內可達到而遲

到，其情形為要約人可得而知者，應向相對人即發遲到之通

知。

要約人怠於為前項通知者，其承諾視為未遲到。

解說

本條第1項為民國88年4月21日修正公布，民國89年5月5日
起施行，第2項則未修正，維持舊有條文。本條第1項修正的目
的，是因為原條文對於承諾意思表示的通知，以其傳達方法，

通常可到達的時間卻發生障礙而遲到時，要約人負有向承諾人

發遲到通知的義務，是否必須以要約人可得而知承諾的意思表

示發生障礙而遲到通知，原條文並未明示，但多數學者均認為

需要約人可得而知承諾通知遲到的情形下，才需負通知義務，

所以本次修法時，特別明文規定，承諾通知，依其所用傳達方

法，通常在相當時期內可達到要約人，可是卻發生障礙，以致

於承諾的意思表示通知遲到，在要約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承諾人

所發承諾意思表示因障礙而送達遲到時，基於誠信原則，避免

承諾人誤以為契約已成立，要約人因此負有通知的義務，告訴

承諾人其承諾意思表示已經遲到，契約未成立。

如果要約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承諾通知，因為發生障礙而

遲到，要約人卻不對承諾人發遲到通知時，依據本條第2項規
定，承諾視為沒有遲到，契約就算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了。

要約人即使明知或可得而知承諾因發生障礙而遲到，但

是要約人本即有意使契約成立，這時要約人就不須再發遲到通

知，直接就適用本條第2項而使契約成立即可，否則若再發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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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通知，反而還要適用本法第160條第1項，遲到的承諾視為新
要約，原要約人反而還要再做一次承諾，才能使契約成立，毫

無意義可言。

老周寄信給老吳表示想要購買其位於南投埔里的房屋，

價金為200萬元，請老吳在一週內答覆要不要出賣，老吳收到
老周的信件後，立刻發函表示同意以200萬元出售，不料遇到
九二一大地震，交通中斷，老吳承諾的信件在二週後才送到老

周手中，經打聽老吳的房子並沒有因地震而震垮或成為危樓，

老周反而害怕契約是否成立，因為他已不敢買房子了，老周要

怎麼處理呢？

老吳以信件所發承諾通知，一般而言，應該會在一週內送

達老周處所，但是因為地震造成交通中斷，而使承諾的通知遲

到，九二一地震所造成通訊、交通中斷，是全國事件，老周當

然也可得而知老吳的承諾因地震而使原可按時到達的通知遲到

了，這時老周接到老吳的信件，應該立即發遲到通知給老吳，

才可避免契約成立的效果。

第160條（視為新要約）

遲到之承諾，除前條情形外，視為新要約。

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

而為新要約。

實 例實 例


